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
（试行）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协会应积极建立银行理财参与机构评价机制，对开展理财业务的银行进行行业评级并定期对外公布”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协会理财业务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结合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实际，特制定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
一、设计背景和目的
（一）设计背景

截止2014年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余额达15万亿元，同比增长47.16%。理财资金通过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实体经济，有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理财业务促进商业银行不断深化改革转型发展。

然而目前国内部分媒体、第三方研究机构对银行理财的评价角度各异，加之商业利益等因素影响，部分评价结果严重偏离业务实际，易对投资者形成误导。因此，构建银行理财专业权威的评价机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而由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理财评价，更加有助于确保客观性、公正性和专业性。
（二）设计目的

旨在落实银监会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工作意见，打造“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良好市场环境，促进银行理财业务合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通过建立银行理财参与机构评价机制，对开展理财业务的银行进行行业客观评价，以期提升投资者对发行机构业务竞争力的认知，提高行业透明度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银行理财业务管理水平。

二、指标架构

选取监管合规、业务创新和市场表现3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一级评价指标，并在一级指标下面细分了合规管理、信息披露、产品创新、理财期限、规模收入、理财收益、理财风险等7个二级指标，用来重点评价机构理财业务合规性、创新性和理财服务能力。同时，将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化为合规与组织管理、风险隔离、行为规范、公众教育、信息披露、投资方向、期限结构、到期集中度、规模收入、理财收益和理财风险等11个三级指标（如下表所示）和60个考核点（如问卷所示）。
表：商业银行综合理财能力评价指标架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对应评价内容

	监管合规
	合规管理
	合规与组织管理理
	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单独部门设置等等

	
	
	风险隔离
	理财业务风险隔离措施执行情况等

	
	
	行为规范
	理财产品销售、投资、运营规范情况

	
	信息披露
	公众教育
	公众教育机制建立和实施情况

	
	
	信息披露
	产品事前、事中、事后信息披露情况

	业务创新
	产品创新
	投资方向
	投资多样化及产品创新等情况

	
	理财期限
	期限结构
	期限结构多样化情况

	
	
	发行及到期集中度集中度
	期次型产品发行占比 

	市场表现
	规模收入
	规模收入
	存量、流量规模及理财收入情况

	
	理财收益
	理财收益
	新发、到期及净值型产品收益情况

	
	理财风险
	理财风险
	到期产品预期收益情况


三、指标说明

评价指标权重设定主要考虑其重要性和数据可得性，并根据一、二级指标的设计方向，将二级指标下的三级指标评价内容细化成《商业银行理财评价体系问卷》（见附件）60个对应的考核点，并将一定分值赋予考核点，使得一二级指标的权重在考核点的基础上计算出来。各指标权重设定见《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调查问卷》。
计算公式为：总分=所有二级参考权重×二级拟定分数的加总求和，即适用加权公式[image: image2.png]—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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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级指标i的参考权重，[image: image6.png]


为二级指标参考分数。
评价指标的权重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四、评价方法

评价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通过发放《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调查问卷》、数据计量和专家评审等形式完成，最终确定综合排名。
（一）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调查问卷

向理财业务参与机构发放《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调查问卷》，要求各单位客观、真实地填报各项内容，并加盖单位公章上报。

（二）数据计量

为保证理财评价的全面性，拟选取多个渠道作为数据来源，主要是收集各行公开渠道发布的数据；《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调查问卷》填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收集数据。另外，监管检查发现各单位存在的违规行为，可作为评价的减分项。

本体系计量方式基本采用归一法。归一法是一种数学处理方法，是把不同的数据，按照某个标准进行处理，使得去掉单位、量纲等影响，直接反应问题本质。以存量规模数据为例，假设所有参与评级的商业银行中，甲行的存量规模最高，则以该规模作为最高存量规模，甲行得满分，其他行的存量规模得分=该行存量规模/ 最高存量规模×满分（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值）。

（三）专家评审

根据参评银行填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评价体系调查问卷》结果，成立由监管机构、业内外相关业务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组，通过召开评议审核会的方式对填报情况与自评结果进行复核，结合相关收集数据材料并确定最终评级结果。 

五、发布方式

拟于每年3月组织对上一年度理财参与机构进行评价，评价频率暂定为每年一次，并对评价体系及结果向社会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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